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8-109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

总体部署，为推进公司在推进改革、立足主业中做强做优做大，北京易华录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华录”）拟将参股子公司易华

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易华录投资”）35%的股权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给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录文化”），转让完成后公司仍将

继续持有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

投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公司上述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10931643F 

3、成立时间：2003年 08 月 15日 

4、注册资本：8000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5号院 1号楼 12 层 1201室 

6、法定代表人：翟智群 

7、经营范围：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演出剧（节）目、表演，游戏产品(含网

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2 月 27 日)；经

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23 日)；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

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

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设计、制作广告；基础软件服务；生产、加工计

算机软件、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演出剧(节)目、表演,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联关系：该企业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 

9、财务状况：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总资产 6439.88 万元、净资产 6236.63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746.31万元、净利润 1510.01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1、企业名称：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786号(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南楼）八层 

4、法定代表人：梁峰 

5、成立时间： 2015年 12 月 28日 

6、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理理财等金融业

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易华录投资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9% 货币 

杭州智华易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00 32% 货币 

厦门时代华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00 19%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三）财务状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专审字(2018)第

110ZC6140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 04 月 30 日易华录投资管理公司资产总

额为 3167.67万元、负债总额为 38.85万元、净资产共计 3128.82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股权转让价格拟根据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北京中天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天和[2018]评字第 20047 号资产评估报告，易华

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04 月 30 日的全部所有者权益为 31,570,100

元。经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协议约定确定以每单位注册资本 1.00 元的

价格进行股权转让。 

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转让的财务审计和评估基准日期为 2018 年 04 月 30 日，目标公司全部

评估值在评估基准日的经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价值为

31,570,100 元，以此次经评估备案的净资产价值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本

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1,049,019.61 元。 

此次所转让 35%的股权标的为认缴及实缴同比例转让，受让方完成股权转

让后，由受让方依据公司章程约定承担出资的义务。 

上述股权全部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的股份，

仍为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股股东。 

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录 

转股前 转股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4900 49% 1400 14% 

杭州智华易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200 32% 3200 32% 



厦门时代华易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00 19% 1900 19%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 3500 35% 

合计 10000 100% 10000 100%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为集团内部转让，不涉及公开挂牌事宜，不涉及公司高层人事变

动。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后可有效贯彻落实中央及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要求，

本次转让股权对上市公司业绩变化不存在较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华录文化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00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投资设立延吉数据湖 

SPV 公司的议案》，公司与华录文化共同投资延吉数据湖项目公司（以工商核准

为准），其中易华录拟出资 4447.04 万元,持股比例 35%，华录文化拟出资

2,541.16 万元，持股比例 20%。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披露的《易

华录: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延吉数据湖 SPV公司的公告》。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审议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上

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

公司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出具独立意见如

下：董事会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

案，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遵

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董事

会审议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12日 




